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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精神刍议＊

傅 有 德


提　要：犹太民族在其产生、成长的过程中积淀成了自己的心理定式，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

气质和品质，即犹太精神。本文借助比较方法，通过对犹太教的经典文本和历史研究，结合对犹太人

生活习俗的观察和省思，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认知与行为方式、教育学习和群体心理等五个层面

揭示了犹太精神，这就是神本主义、崇尚德行、求异自立、学而不厌和坚毅不屈。正是由于这些方面

的犹太精神，犹太人才被视为一个卓然超群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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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人分有人

的共性，所以成其为人。同样，人 人 都 有 个 性，
所以才 是 他 所 是 的 那 个 人，而 不 是 别 人。常 言

道：“人 心 不 同，各 如 其 面”，说 的 就 是 人 的 个

性。民族亦然。每个民族都是世界民族大家庭中

的一员，享有人类群体的共性。但是，每个民族

在其产生、成长的过程中逐渐积淀成各自的心理

定式，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气质和品质，从

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个性或精神。犹太民族历史

久远，命运多舛，历经磨难而延续至今。由于独

特的地 缘 和 时 代 际 遇，犹 太 人 创 造 了 独 特 的 文

化，其中凝结着与众不同的民族精神。犹太人之

所以是犹太人，恰好在于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因

此，研究并揭示出犹太精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

和理解这个特殊的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精神既反映在该民族的文化典籍、风俗

习惯中，也蕴含在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意识、日常

言行以及历史进程中。因此，要参悟一个民族的

精神，一方面需要认真研读其经典文献，从 “大
传统”中把握该文化的核心性信念、思维方式和

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要悉心观察其风土人情、
个人及群体的行为方式，从民间 “小传统”中体

察人的内在心理、生活习性和精神状 态。此 外，
比较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
通过鉴别才能发现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之间的差

异，进而找出该民族特有的个性或精 神。据 此，

笔者通过对犹太教经典、犹太人的历史以及思维

方式、生活习俗的粗浅理解与反思，并借助比较

方法，将犹太精神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一是宗

教信仰层面的神本主义精神，二是伦理道德层面

的崇尚德行精神，三是认知和行为方式层面的求

异自立精神，四是教育方面的学而不厌精神，五

是群体心理层面的坚毅不屈精神。下面将分别阐

释这五个方面的犹太精神。

一、神本主义精神

这里说的神本主义精神大致包含三 个 意 思：
以神为 本 的 信 念、神 选 与 圣 约 观 念、圣 化 生 活

意识。
以神为本，意思是说：在犹太人心目中，神

是 “本有”“本原”性的存在。
神本主义首先指神的 “本有性”，即相信上帝

是 “本 来 就 存 在 的”。犹 太 教 圣 经 《塔 纳 赫》以

《创世记》开篇，而 《创世记》又是以 “起初，上

帝创造天地”破题的。在这里，《圣经》的作者没

有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在犹太教信徒那里，
上帝的存 在 是 不 证 自 明 （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ｔ）的。有 如

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

而被认识的东西”①。在犹太教中，上帝自因，其

存在不需要他以外的原因，而别的存在需要以他

为原因。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第一因”，老

子的 “道”，《易经》中的 “太极”，周公、孔子的



“天”作 为 “本 有”的 涵 义。用 西 方 哲 学 的 术 语

说，上帝就是 “终极实在”（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中

文和合本 《圣经》把雅威 （上帝）译为 “我是自

有永有的”，②可谓传神妙译。
虽然在存在论意义上犹太教中的神与哲学家

那里的终极实在是相通的，但其品性又有本质的

区别：犹 太 教 的 神 是 人 格 神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ｏｄ），
而哲学家的神是非人格的。人格神具有似人的功

能与性 情，如 对 人 说 话，有 喜 怒 哀 乐 之 类 的 情

感。《圣经》中充斥着 “神说话”、神 “发烈怒”，
神 “喜悦”“悦纳”之 类 的 言 辞，就 连 上 帝 创 造

世界万物和人也是用话语来实现的。③ 与此不同，
哲学家的神或实体之类则是非人格的，他们不说

话，也没有似人的七情六欲，只是哲学家按照逻

辑推论出来的用以解释万物的理由或根据。亚里

士多德的神、老子的道、孔子的天，都是 “不言

说”、无 情 欲 的。④ 人 格 神 与 非 人 格 神 有 质 的 不

同。前者是宗教中的神，可以与人沟通 和 交 流，
是可供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后者是哲学里的神，
不能与 人 沟 通，无 法 成 为 人 们 信 仰 和 崇 拜 的 对

象。我们说犹太精神是神本主义的，意 思 是 说，
犹太人信仰的神不仅本来就存在，而且是作为人

格神而存在的。⑤

犹太教的神除了本有性、人格性以外，还有

唯一性。《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

的神。”⑥ 还说：“以 色 列 啊！ 你 要 听：雅 威 我 们

神是独一的主。”⑦ 诸如此类的言辞在 《圣经》里

多次出现。拉比犹太教更是继承了 《圣经》中的

一神传统，坚决排斥多神信仰，就连基督教所谓

“三位一体”“道 成 肉 身”的 神 也 在 抨 击 之 列。⑧

诚然，犹 太 《圣 经》文 本 中 存 在 若 干 多 神 的 痕

迹，但这并不妨碍圣经犹太教的主旨大义是一神

教的；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以及现代主流

的犹太教，都严格秉持一神教的立场，这是一个

基本的事实。有学者指出，古代埃及的宗教曾经

出现过一 神 论。但 众 所 周 知，只 有 希 伯 来 《圣

经》在接受唯一神为崇拜对象的同时，把一神信

仰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并传承至今。
犹太教的一神论与希腊神话、巴比伦、埃及以及

遥远东方民族的多神崇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神 为 本，还 意 味 着 神 是 本 原———万 有 之

源。从宇宙发生论上看，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创

造的。⑨ 从 神 人 关 系 的 视 角 看，上 帝 不 仅 造 人，
而且将人赶出伊甸园过上尘世生活；上帝还通过

与人立约，为以色列人确立了摩西十诫为核心的

法规，并且 介 入 个 人 的 生 活、部 落、国 家 的 事

件，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上帝之为创造

者，立法者和主宰者，在希伯来 《圣经》的许多

篇章都有明示或暗喻。这与康德所谓 “人为自然

立法”是完全不同的。犹太教相信，自然界的存

在和人类的生活法则都是来源于上帝的。当然，
儒家也承认天的本原性，早期的典籍还说 “天生

烝民，有物有则”（《诗经·烝民》），但缺乏系统

的宇宙发生论，也没有明确宣称上天为人类确立

生活法则。反之，《尚书》倒是明确宣称：“人之

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

视。”（《尚书·泰誓》）虽然在儒家那里天是最高

的存在，但他并不具有也不直接传达其意志，而

是听取民意，以民意为天意。这显然具有浓重的

人本主 义 的 倾 向。至 于 宋 代，张 载 主 张 人 可 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人本主义立场就

更加彻底了。
“圣约”和 “选民”是体现犹太神本主义精

神的两个重要观念。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以色列

人并与之立约，同时，以色列人也因为与上帝有

约而成为与众不 同 的 “特 选 子 民”。希 伯 来 《圣

经》多次提及上帝与人立约，例如与诺亚立约，
保证不再发洪水淹没人类了；⑩ 与亚伯拉罕瑏瑡、以

撒、雅各立约，应许以色列人迦南土地并子孙繁

茂；与摩西立约瑏瑢，为以色列确立律例典章；与

大卫立约，担 保 以 色 列 王 国 江 山 永 固。瑏瑣 在 这 些

神人之约中，最重要的是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

人所立的约。经文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

地全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

的国民。”摩西就把上帝所说的话传达给以色列

的众长老，他们听后齐声回答：“凡雅威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瑏瑤由此可见，圣约就是上帝和以

色列人双方达成的一份协议。上帝是立约的主动

方，他要求以色列人信奉他，听从他的话，实行

他的律法；以色列人是被动的一方，他们同意信

奉上帝，答应遵行上帝确定的律令。结果是，上

帝成了以色列人的主宰和保护神，以色列人成了

“上帝的选民”。《圣经》中的这 些 神 人 之 约，像

纽带一样把上帝 与 人 类、上 帝 与 以 色 列 人 连 接

起来，尤其是在上 帝 与 犹 太 人 之 间 建 立 了 双 向

互动的联系，从而 坚 定 了 以 色 列 人 对 上 帝 的 信

仰和精神依靠，强 化 了 犹 太 人 的 虔 诚 与 敬 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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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神圣感、荣 誉 感 和 使 命 感，以 及 对 于 上 帝

的忠诚意识。
我们将上帝和以色列人订立的这份契约称为

“圣约”，因为他 不 是 人 与 人 之 间 所 立 的 平 凡 契

约，而是 神 人 之 约，由 于 神 的 缘 故 而 被 称 为 圣

约。由于犹 太 人 相 信 这 个 圣 约 为 以 色 列 人 所 独

有，而其他民族没有，所以在犹太教中，以色列

人自诩与上帝之间有一种更直接、更亲近、其他

民族无法比拟的关系。因为圣约的缘故，犹太人

相信自己 是 “不 在 万 民 中”的 “上 帝 的 选 民”、
神的骄子。圣约是犹太教的基本概念，是历代犹

太教信徒接受的信仰，它和与之密切关联的选民

意识构成了犹太精神的重要部分。当然，从犹太

教衍生出的基督教继承了圣约与选民观念，认为

上帝与耶稣基督立 了 “新 约”，基 督 徒 是 上 帝 新

的 “选民”。值得指出的是，对于 《新约》和基

督徒为 “选民”，犹太人是一直说 “不”的。
契约，在古代各个文明中是 一 个 普 遍 现 象。

古希腊历史上记载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契约。
在中国，国与国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契约也屡见

不鲜。但是，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均无神人

立约的记载。早期希腊哲学旨在解释产生世界万

物的原理，因此也不曾论及神人之间的契约。中

国古代哲学素有 “天人合一”“天人相通”之说，
如孟子的 “尽心、知性、知天”，董仲舒 的 “天

人感应”，但没发现有人讲天人之约，没有把天

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契约关系。因此似可断

言，希伯来 《圣经》中的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订

立的圣约，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很可能是独一

无二的。
除了上述，神本主义还包括以神为人生目标

的意思。人为什么活着？在犹太教中，人生的目

的就是模仿神，过一种神圣的生活。这是上帝对

犹太人的要求，也是犹太人内心所接受并愿意身

体力行的。经文说：“你们要圣洁，因为 我 雅 威

你们的 神 是 圣 洁 的。”瑏瑥 按 照 《圣 经》，人 是 按 照

上帝的形象被造成的。人类的始祖曾经生活在伊

甸园里，与上帝在一起。后来，由于人违反了上

帝的禁令，偷食了知善恶之树上的果实而被赶出

了伊甸 园，此 后 便 开 始 了 与 上 帝 分 离 的 尘 世 生

活。尘世的人犯了很多的罪恶，甚至建造巴别塔

以挑战上帝。上帝因为 “专爱以色列人”，就把

他们从 万 民 中 挑 选 出 来，与 其 立 约 并 启 示 其 律

法。从此，以色列人就成了 “上帝的选 民”。作

为神选的人群，犹太人向往神圣的生活，渴望回

归本原———上帝。在犹太教中，人是不可能成为

神的，但可以通过模仿神而过神圣的生活，而模

仿神的方式就是按照神启的律法行事。按照犹太

教传统，上帝为以色列人颁布了６１３条律法，涉

及到犹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遵行神启的

律法，就可以使平凡的生活神圣化。在这个意义

上，化凡俗为神圣恰好体现了犹太人指向上帝，
回归本原的人生目的。

综合 上 述 可 知，犹 太 人 相 信，上 帝 是 本 有

的、人格性的、唯一的神，是万物和人类的创造

者；上帝还是立约者和立法者，此外，上帝还是

人终其一生所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最高追求目

标。所有这些方面都表明，犹太教是一个神本主

义的宗 教，或 以 神 为 中 心 的 宗 教 （ｔｈ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从 内 心 深 处 信 仰、敬 畏、服 从、崇

敬、效法这样的上帝，是犹太人的根本精神。

二、崇尚德行精神

这里所说的崇尚德行精神包含两层意思：一

是在信仰与德行之间，知识与德行之间，首重德

行；二是泛律法主义。
在信仰与德行之间，孰轻孰重？孰处在更优

先的地位？众所周知，“因 信 称 义”（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ｉｔｈ）是 基 督 教 的 教 义 之 一。在 基 督 教 传 统

里，自使徒保罗始，经过教父学的代表人物德尔

图良、奥古斯丁，到新教改革家路德，都大力宣

扬 “因信称义”，强调信仰之于德行、功业的优先

地位。根据这个教义，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

偷食了禁果，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而被逐出了伊甸

园，此后每一个人都因与生俱来的 “原罪”而疏

离了上帝。人若要改变这一状态而得救，即回到

正当的生存状态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必须信靠耶稣基

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人得救的道路。在这里，
虔诚的信仰或恩典是称义的唯一途径，实际的行

为或功业，不是称义的必要条件。虽然 《新约·
雅各书》和佩拉纠主义认为德行 （ｄｅｅｄｓ）或功业

（ｍｅｒｉｔｓ）对于称义有优先性，但毕竟在基督教中

是受排斥、被边缘化的 “异端邪说”。
反之，在犹太教中，不论是圣经时期，还是

拉比犹太教，以及现代犹太教的各个宗派，都认

同 “因行称义”（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ｅｅｄｓ），即认为

德行之于信仰对于成为义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在信仰与德行之间，犹太教认为德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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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的成义有优先性。一个人是否为义，虽然以

信仰上帝为前提，但主要不是看他是否有信仰，
以及信仰的程度，而是要看他如何行为。用道德

哲学的话说，看一个人是否为义人，主要的不是

着眼于他的动机，而重在其实际行为和效果。有

的拉比文献甚至说，只要你们做正当的事，不信

仰我 （上帝）也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基督

教是一个尚信的宗教，那么，犹太教则是一个尚

行的宗教。
行，就是实行上帝为犹太人定制的律法。希

伯来语中有 “哈拉哈”（ｈａｌａｈａｈ）一词，其原意

为行走，引申为道路，而经典中的律法就是犹太

人的生活之路。按照拉比们的解释，希伯来 《圣
经》包含的律 法 是 “成 文 律 法”，而 《塔 木 德》
（Ｔａｌｍｕｄ）是 《圣 经》之 后 的 “口 传 律 法 书”，
其中包含了犹太圣哲对成文律法所做的详尽阐释

和发挥。在中世纪，迈蒙尼德作 《律法书再述》
（Ｍｉｓｈｎｅｈ　Ｔｏｒａｈ），卡 洛 编 《犹 太 教 法 典》
（Ｓｈｕｌｈａｎ　Ａｒｕｈ）瑏瑦，一再申明、细化律法并使之

体系化。 “哈 拉 哈”涵 盖 了 犹 太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礼仪、伦理、婚姻、民事与刑事纠纷等方方面面

的法规，为时时处处的犹太人提供了生活指南。
犹如孔子 重 礼，要 求 人 们 “非 礼 勿 言，非 礼 勿

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一样，犹太教的律法

在规范犹太人行为的同时，也是犹太人不得逾越

的 “雷池”与藩篱。这也就意味着，犹太教中所

谓的 “义人”，实际上 就 是 一 个 在 信 仰 上 帝 的 前

提下严格按律法行事的人。简言之，崇尚德行意

味着凡事按律法而行，尚行的犹太教是一个律法

性的宗教。崇尚德行之为一种犹太精神，也就是

泛律法主义精神。
尚行的犹太教不仅有别于尚信的基督教，也

与尚智 主 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的 西 方 哲 学 传 统

显著有别。古希腊哲学家崇尚人的智性 （理性），
重在寻 求 自 然 现 象 背 后 的 始 基、原 理、规 律 或

“罗各斯”。他们的旨趣是运用人的理智能力追求

知识和真理。德谟克里特说：“只发现一个事物

的原因，也比做波斯人的国王还好。”瑏瑧 苏格拉底

通过 不 断 的 追 问 和 诘 难，以 期 给 出 事 物 的 “定

义”性认识；柏拉图旨在认识可感的现象背后的

理念，亚里士多德将自然界万物的形成与毁灭归

之于 “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

的因，认为事物的存在有本真的一般性实体，事

物的产生有超越的终极原因。在近现代，培根提

出 “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斯宾诺 莎、莱 布

尼茨建立了唯理论哲学。康德、黑格尔以及现代

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家也都相信并身体力行地探

求真理。当然，西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

也重视美德，但认为 “美德即知识”，将美德落

实在知识上。亚里士多德还把求真的理论理性视

为高于践行道德的实践理性；他们也希冀过一种

幸福的 生 活，但 在 他 们 那 里，最 大 的 幸 福 是 宁

静、恬淡、理智的生活。他们的逻辑是，未加思

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应该以知识和真理

为目标，理想的人格是智者或哲学家。这种尚智

主义直到后现代哲学家的兴起才开始有所解构。
与西方的尚智主义传统不同，犹太教最关切的不

是怎样获得知识，发现规律，而是怎样行为，以

成为一 个 有 德 行 的 义 人。理 想 的 人 格 不 是 哲 学

家，而是有德行的人。人生在世，可以缺少理智

的知识，但不 能 没 有 好 的 行 为。１９世 纪 的 意 大

利犹 太 学 者 卢 扎 托 （Ｓａｍｕｅｌ　Ｄａｖｉｄ　Ｌｕｚｚａｔｔｏ，

１８００－１８６５）就曾经严厉批评西方哲学的尚智主

义倾向，指出人类最需要的不是理性的科学与哲

学，而是 “道 德 维 生 素”。瑏瑨 当 然，从 广 义 上 说，
犹太教与西方哲学都属于人类的智慧。但是，前

者的智慧指的是上帝给人的启示，后者则是哲学

家和科学家的认知；启示来自上帝，对普通人而

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知识则是人人可以依靠

心智获得的。可见，尚行的犹太教与尚智的西方

理性主义传统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体现出不同的

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
在崇尚德行这一点上，犹太教倒是与儒家颇

为相似。儒家奉行 “内圣外王”之道。一方面注

重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另一方面又将儒家的一

套礼法运 用 于 现 实 生 活，努 力 做 到 “齐 家、治

国、平天下”。换言之，儒家所追求的乃 是 完 善

的个人的道德品性———圣人或君子人格，和谐有

序的家庭与社会，天下大同的人类共同体。这些

都与犹太教很接近。然而，儒家的这一切都局限

于人，包括个人和群体、人类，而缺乏犹太教所

具有的超越维度和神圣性。儒家虽然也相信天、
天道和鬼神，但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对 鬼

神采取 “敬而远之”的态度。如前所述，在犹太

教那里，犹太人和上帝有约，遵行的是上帝确定

的生活规范。与儒家倡导完善的世俗人格不同，
犹太教所说的义人因为行神圣的律法而具有神圣

性；犹太人的生活因为神圣律法的规范与指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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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圣洁的，这与儒家的人本主义和世俗性有显

著的区别。在超越的实在和人的上下关系以及人

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问题上，犹太教侧重的是神

与人的上下关系，而儒家则更多地注重横向的人

际关系。因 此，尚 行 的 犹 太 教 是 一 种 伦 理 型 宗

教，而同样尚行的儒家，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

性的伦理。

三、求异自立精神

这里的求异自立精神指的是犹太教传统提倡

的求异、存异思维，好言善辩，以及行为方式上

的特立独行。
如果以求同或求异的取向来审视人 的 思 维，

那么，犹太教与犹太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求异切入

的。就是说，犹太人在思考问题时，较其他民族

的人更注重寻求事物的差异和区别，而较少关注

事物的共同点和同一性。这样的特点既见于犹太

教的 《塔木德》经典，也体现在犹太人的日常生

活中。《塔木德》凡六大部分，数百万 言，乃 是

早期犹太拉比对于 《圣经》经文的诠释，是犹太

教律法的细化。拉比们就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提出

不同的看法，然后引经据典证明自己的看法有道

理，而这些不同的看法又并存于同一部经典里，
可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例。在很长的

历史时期内，《塔木德》是犹太教信徒必读的典

籍，多少世纪下来，这种求异且存异的思维取向

便浸入到犹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思维定式。
这种求异思维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喜好发问

与争辩。从 《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

与上帝就是否应该毁灭索多玛和俄玛拉而讨价还

价式的争 辩，瑏瑩 约 伯 与 朋 友 就 神 的 公 义、人 的 苦

难等问题进行 的 争 辩，瑐瑠 《塔 木 德》通 篇 记 载 了

圣者们的争辩；犹太人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家

庭和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争辩。笔者曾出席过以

色列建国６０周年总统大会，亲眼所见各位部长

就巴以和谈等问题唇枪舌剑的辩论，也多次见证

来自各地的犹太朋友之间的争吵。总之，争辩是

犹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犹太人常说：
“两个犹 太 人，三 个 意 见”。可 见，发 表 不 同 观

点，惯于争辩，对犹太人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的事情。
犹太人的求异精神还表现在他们特立独行的

生活方式上。犹太教作为一种民族性宗教，塑造

了犹太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它体现在圣殿时期的

献祭仪式，圣堂以及其他场所的祈祷，每周一次

的安息日，一 年 一 度 的 新 年 日，赎 罪 日，逾 越

节、律法节、光明节，还有宗教 性 的 生 活 禁 忌、
饮食律法、特殊的服装和饰物，等等。最值得我

们重视的还不是这些可见的独特习俗，而是他们

心灵深处的特立独行、自主自专的勇气。众所周

知，犹太人自公元７０年后便开始了全民大散居，
足迹遍及世界各国。在基督教主导的欧美国家，
犹太人不仅拒不接受基督教教义，奉行自己的犹

太教，而且 与 基 督 教 公 开 论 争。瑐瑡 至 今，犹 太 人

拒不承认基督教的 基 本 教 义，认 为 “道 成 肉 身”
“三 位 一 体”等 学 说 是 不 合 逻 辑，不 可 思 议 的。
在侨居国里，犹太人也往往是入乡而不随俗，坚

持自己的生活习惯，以此和基督徒区别开来。尽

管也有一些犹太人改变了信仰，但犹太人主体还

是选择了犹太教，愿意按照犹太律法和宗教习俗

生活。一个人口１０００多万的小 族 群，居 然 在 基

督教的汪洋大海里特立独行近２０００年，实 在 是

勇气非凡。若无特立独行的勇气，并实际坚守了

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犹太人恐怕早已被同化，
不能作为一个族群而存在了。

就求异、尚异的精神而言，中国人与犹太人

的差别 是 显 而 易 见 的。我 们 常 说 的 一 句 话 就 是

“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思

维取向，也体现了一种行为准则。在哲学的天人

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祖先主张 “天人合一”，甚

至说什么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瑐瑢，“天地与

我并生，万物与我为 一”（庄 子 《齐 物 论》第 二

篇）。在对 具 体 问 题 的 认 识 上，我 们 愿 意 追 求

“一致同意”，“万众 一 心”；在 处 理 人 际 关 系 时，
我们习惯于服从权威，包括服从父母、长者、老

师、上级、君主；在日常学习和实际生活中，我

们表现 为 重 知 识 而 少 问 题，惯 常 说 好 话 而 少 批

评，行为方式喜随大流，从众从俗而羞于特立独

行。对于个别与众不同的言行或人物，往往视之

为 “另类”而不予认同。这些以趋同、尚同为旨

趣的思 维 和 言 行 方 式，深 深 地 植 根 于 儒 墨 道 的

“大传统”和小说、戏曲、习俗等民间 “小传统”
中，已经成为我们的心理定式、日常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求同尚同的精神有其积极可取的

一面。它有利于凝聚共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和社会秩序，有利于形成个体、团体和族群之间

团结和睦的集体主义精神。但是，其负面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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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司空见惯的，尤其不利于知识的创新和科学的

发展，不利于辨明是非、坚持真理，不利于建立

平等、自由、公正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在这

一点上，犹太精神与中国精神应该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在建设现代新型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人

更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更多地学习犹太人求异

创新、独立自主的精神。

四、学而不厌精神

“学而 不 厌”是 从 教 育 方 面 论 犹 太 精 神 的，
指的是 犹 太 人 重 视 教 育，把 学 习 视 为 生 活 之 必

须，勤奋学习、终身学习的精神。
犹太人学而不厌的精神，首先表现在把学习

看作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古代，犹太人的学习

就是读经。拉比文献 《密释纳·阿伯特》一再激

励、敦促犹 太 人 学 习 经 典，说 “不 读 经，毋 宁

死”瑐瑣，“多读经；多长寿”瑐瑤，“要满怀激情地去

学习 《托拉》”， “多学 《托拉》，多获报 酬”。瑐瑥

有拉比告诫说：“如果你荒废一次 《托拉》学业，
就会 有 多 次 荒 废 等 着 你。而 如 果 你 用 功 于 《托

拉》，他 （指 上 帝）就 有 丰 厚 的 报 偿 要 赐 予

你。”瑐瑦在经典的教诲和拉比们的训导下，犹太人

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在圣堂聚会，在平时还是

安息日和其他节日、圣日，都坚持读经。学习经

典成为犹太生活的要务。久而久之，学习就成了

犹太人的习惯和风尚。到了近现代，大部分犹太

人接受普通教育，从以读经为主转向学习自然与

社会科学，同时兼顾学习希伯来语和宗教经典。
近年来，国内不止一家报刊宣称，犹太人每年读

书６４本，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民族。这 个 数 字

未必精确，但是犹太人有读书的习惯，阅读量在

全世界名列前茅则是确定无疑的。犹太人之所以

造就了那么多思想家、科学家和企业家，无疑与

这个民族的勤奋好学精神密切相关。
中国传 统 也 重 视 教 育 和 学 习，“学 而 不 厌，

诲人 不 倦”就 是 孔 子 的 原 话 （《论 语·述 而》）。
中国古代的学习也如犹太人那样读经。隋朝开始

实行科举制度，宋代之后确定 《四书》为科考必

读书目，读经就成了学子改变命运的终南捷径。
“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等励志故事激励着

一代代 有 志 之 士 发 奋 读 书。随 着 满 清 帝 制 的 覆

灭，中国 进 入 现 代 社 会，人 们 学 习 的 内 容 也 从

《四书》《五 经》变 为 以 自 然 科 学、社 会 科 学 为

主。今日的中国，从政府到家庭，都非常重视教

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乃是

国人的共识。但是实际上，和犹太人相比，我国

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差距的。若干世纪以

来，犹太人几乎全民读经，并因此识字 率 很 高；
我国古代只是少数精英才有条件读书，多数人是

文盲，缺乏学习能力。直到上世纪末，我国才基

本扫除了青少年文盲。现在的以色列普及中小学

教育，有近５０％的 以 色 列 犹 太 人 接 受 了 大 学 教

育；而中 国 高 中 及 以 下 学 历 的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８１．９％，受过本科教育的只占总人口的５．８％。瑐瑧

更为重要的是，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养成犹太人那

样全民热爱学习的风尚。
终身学习，也是犹太人学而不厌精神的重要

表现。《秘 释 纳·阿 伯 特》记 述 了 下 面 这 段 话：
“５岁，始诵经；１０岁，始读 《秘释纳》；１３岁，
始受诫命；１５岁，始读 《塔木德》；１８岁，始入

婚礼华盖；２０岁，使追求 （谋 生 之 道）；３０岁，
始力壮；４０岁，始了悟；５０岁，始指教……”瑐瑨

按此说法，犹太人的大半生都是在读经学习中度

过的，５０岁 之 后 才 有 资 格 教 导 别 人。该 书 还 指

出：“学问，不进则退”；“学习 《托拉》，要持之

以恒。”瑐瑩 事实上，很多犹太人是终身学习的。笔

者曾在伦敦的一家犹太学院学习，同时听课的不

仅有注 册 的 学 生，还 有 一 些 年 龄 不 等 的 校 外 人

士，他们多数都不是为了得到学历，而是为了扩

充知识，提高素养。其中一位白发长者给我印象

很深。他在伦敦城市大学做过校长，退休后专心

学习犹太教，每次按时到校听课，风雨无阻。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中国也不乏终身学习

的榜样。差别在于，对于多数犹太人，终身学习

不辍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而同样的中国人则少得

多。总之，自古及今，勤奋学习终身学习的精神

在犹太人那里比中国人更普及，更深入人心，做

得也更出色。

五、坚毅不屈精神

任何一 个 历 史 悠 久 的 民 族，都 具 有 生 生 不

息、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和 别 的 民 族 相 比，
犹太人 经 历 的 苦 难 尤 其 深 重，所 以，其 刚 毅 不

屈、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就表现得愈加超乎寻常。
犹太人坚毅不屈的精神首先体现在犹太人多

次流放、散居和复兴的历史轨迹中。希伯来 《圣
经》不是信史，但其中记载的历史大事却多有属

实；即使那些查无实据之处，也反映了犹太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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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祖先的原初记忆和信念。由 《圣经》得知，犹

太人的祖先曾经在埃及为奴４００余年，后来在民

族英雄摩西带领下逃离了法老的统治，又在约书

亚领导下立足于迦南土地。此后，以色列人先后

经历了 部 落 联 盟 即 士 师 时 代 （前１２１０—１０３０）、
统一王国时期 （前１０３０—９３０）和王国分立时期

（前９３０—７２２）。公 元 前７２２年，北 方 的 以 色 列

被亚述征 服，１０个 支 派 从 此 杳 无 踪 迹。公 元 前

５８６年，南方的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人民被掠

往巴比伦。４８年 后，波 斯 国 王 居 流 士 恩 准 其 回

归故土，重建圣殿并实行区域自治。公元前３３３
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以色列地，公元

前６３年，罗 马 取 代 希 腊 统 治 该 地，公 元 后７０
年，犹太教圣殿被罗马军队付之一炬，犹太人彻

底亡 国，开 始 了 新 的 大 流 散。这 次 流 散 长 达

１８７８年，直到１９４８年５月 才 得 以 不 完 全 终 结。
可见，３０００多年的犹太民族史，就是一部立国、
亡国、流散、回归，再复国，如此循环往复的历

史。其中，亡国与流散的时间竟大大超过了有国

可依的岁月。每一次亡国，都伴随着血雨腥风的

杀戮；每一次流散，都造成了无数的家 破 人 亡，
妻离子散。据史书记载，在１１世纪的十 字 军 东

征、１４９２年 西 班 牙 大 驱 逐、中 世 纪 英 国 的 “血

的诽谤”事件、起于德国、流行欧洲的黑死病事

件中，都有大批犹太人惨遭放逐或杀害；在二战

期间生纳粹大屠杀中，有６００万人丧生，给犹太

人造成了灭顶之灾。然而，多灾多难并没有让犹

太人低头屈服。反之，大难之后迎来的是又一次

的复国 与 复 兴。２０００多 年 的 流 亡、散 居，一 次

又一次的立国、亡国、流散、复国，难道还有比

这更能说明犹太人超强的生命力和坚毅不屈的精

神吗？

犹太人的坚毅不屈精神还体现在其文明的延

续性。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的文明，其实这个断言是不准确的。实 际 上，
犹太教就是另一没有间断过的文明。公元前的圣

经犹太教诞生于圣经时代，公元后的拉比犹太教

是圣经犹太教的继续，中世纪犹太教又是拉比犹

太教在中世纪的具体形态，近现代犹太教分裂为

不同的宗派，但除了个别的少数人，无论哪一派

都接受 《圣经》和 《塔木德》，都接受上帝信仰、
托拉律 法，因 此，仍 然 属 于 一 个 宗 教———犹 太

教。犹太人能够在全民长期散居的岁月里坚守犹

太教，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律法稳定不变。虽国

破，但宗教在；身处各地，“灵 魂”不 散。这 也

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犹太人的坚韧精神。
说犹太人具有坚毅不屈的精神，还因为犹太

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按

照 《圣经》的说法，以色列是上帝赐给犹太祖先

的 “流着奶和蜜”的 “希望之乡”。但是事实是，
总共２．５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国 土 中 有 三 分 之 二 是 沙

漠，而且气 候 干 燥，常 年 少 雨，水 资 源 非 常 匮

乏。１００年 前，美 国 作 家 马 克·吐 温 到 过 以 色

列，说那是一个干旱、贫瘠、没 有 希 望 的 地 方。
然而，就是在这一片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上，
犹太人发明了滴灌技术，硬是在沙漠上建起了一

个个绿洲，所种的粮食和蔬菜不仅可以满足本国

的需要，而且大批出口国外。以色列的海水淡化

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

的树木葱荣、花草成片的特拉维夫在７０年前还

是一片沙漠。据说，以色列发明了多项最先进的

计算机软件，具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等等。还

有，诺贝 尔 奖 是 最 高 的 科 学 奖 项，而 在 过 去 的

１００多 年 里，获 得 该 奖 的 犹 太 人 达 １９６ 位

（１８９５—２０１９），占 总 数 的２２％，而 犹 太 人 只 占

世界人口的０．２％。瑑瑠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金融

和工商业领域，教育、法律等各领域，犹太人的

非凡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兹不一一列举。谁能

否认，以色列及海外犹太人的卓越成就，不是靠

超常的坚毅不屈和顽强拼搏精神取得的呢？

六、余　论

首先，上述犹太精神的五个方面并非同等重

要，而是有主有次的。其中，神 本 主 义 是 根 本，
其余四个方面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没有以神为

本、选民意识与圣约观念，以及化俗为圣的生活

目标，就不可能有以行律法为特征的尚行精神，
也不会有因研习托拉而养成的求异创新、特立独

行精神；也不会有学而不厌和勤奋好学，更不会

有超常的坚毅不屈精神。
其次，说上述五个方面构成犹太人的基本精

神，并不排除犹太文化中尚有别的精神；也不意

味着，这些方面的精神为犹太民族所专有而别的

民族那里完全无有。而是说这几点在犹太人那里

特别突出，昭示出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与古希腊

文化、基督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差别。
再次，上述所列五个方面的犹太精神，主要

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讲的。但是，这并非 意 味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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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各方面的犹太精神只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其实，犹太精神也如一个硬币，同时具有正反两

面。犹太人以神为本，崇拜独一无二的 人 格 神，
使其宗 教 独 树 一 帜，同 时 也 显 示 出 强 烈 的 排 他

性，因此与多神教，甚至与基督教对立 起 来 了；
犹太人自诩与上帝有约，是 “上帝的选民”，一

方面强化了对上帝的信仰和依靠，因而怀有很强

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脱离了信

奉其他宗教的人群；犹太人崇尚德行，固然可以

弥补基督教 “因 信 称 义”和 西 方 唯 智 主 义 的 偏

差，然而也因此而导致泛律法主义，当繁多琐碎

的律法无法完全付诸实践时便沦为空谈；犹太人

的求异、尚异思维和论争习惯有利于知识创新，
同时也容易陷入纷争。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强化

了犹太人的民族个性，起到了抵制同化的积极作

用，但也使犹太人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以外，进

而招致 “外邦人”的敌意。众所周知，许多国家

或地区发生过种种反犹、排犹、屠犹事件，除了

教义冲突、金钱以及种族主义等外因，犹太人或

犹太文化的独特个性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
最后，民族精神不是摆放在那里，让人去发

现的，而是被抽象、概括出来的，而抽象概括的

过程总 不 免 主 观 的 判 断，因 而 会 得 出 不 同 的 看

法。例如，辜鸿铭眼中的中国人充满仁爱与同情

心，言行举止 “深 沉、博 大、质 朴 和 灵 敏”；林

语堂心目中的中国精神则是 “忍耐性，散漫性及

老滑性”；而 在 鲁 迅 眼 中，中 国 人 的 国 民 性 是

“奴性”“怯 弱、懒 散、而 又 巧 滑”。诸 如 此 类。
正所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本 文 所

说的犹太精神，也只是笔者的一管之见罢了。
（责任编辑：鸢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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